
芒市2023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三公”经费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决算信息公开规范通知》（云财库〔2019〕28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决算信息公开规范通知》（德财库〔2019〕12号）精神，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算部署和芒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经芒市财政局汇总，市人民政府审定，现将芒市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使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2023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公开如下：

与年初预算数对比情况。芒市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1505万元，决算数75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50.10%。具体项目为：
1.因公出国（境）费用初预算数1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20%。

2.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24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35.92%。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年初预算数125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53.12%（公务用车购置费年初预算数38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35.79%；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87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60.69%）。

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主要是因为各部门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和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的要求，精打细算，严控一般性支出，切实做到从源头控制，不断将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

与上年度决算对比情况。芒市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754万元，较上年决算数597万元增加157万元，增长26.29%。具体项目为：
1.因公出国（境）费用为2万元，与上年决算数0万元增加2万元，因公出国（境）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数1人。

2.公务接待费用为88万元，较上年决算数43万元增加45万元，增长104.6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546个，比上年333个增加213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7042人，比上年3509人增加3533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664万元，较上年决算数554万元增加110万元，增长19.85%（公务用车购置费136万元，较上年决算数142万元减少6万元，下降4.2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28万元，较上年决算数412万元增加116万元，增长28.15%）。

决算数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公务接待费较上年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上年年度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基数较低，疫情防控措施“平稳转段”后，出入境政策放宽和公务活动、业务工作顺利恢复，在遵循“三公”经费管理和政府“过紧日子”要求的基础上，“三公”经费合理回升，同时车辆老化且耗油量高致车辆运行维护费相应增加。全年公务用车购置9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53辆。

三、严格执行相关要求。芒市2023年度“三公”经费在年度执行中一是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按照《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的通知》要求，芒市在上一年度年初预算基础上按照3.05%比例进行压减，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和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的要求，精打细算，严控一般性支出，切实做到从源头控制，不断将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二是预算单位加大执行力度，规范公务接待管理，严控公务接待费支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关于“约法三章”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减少接待陪同人数，合理安排接待住房和用车，严禁超标准安排接待，切实降低公务接待费支出。按照预算管理要求，硬化预算约束力，严格预算执行，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准确性。三是进一步做好“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工作。



